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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理工大学
兰州理工大学2014年“阳光体育竞赛”
女子“三人制”篮球比赛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体育部
二、协办单位： 校篮球协会
三、参赛院系及分组：
A组  A1  材料学院 A2 外国语学院 A3 机电学院 A4能动学院  A5电信学院
B组  B1经管学院 B2  生命学院 B3理学院B4土木学院 B5 石化学院B6计通学院
注：各组以抽签位号排列。

四、竞赛办法：分为两组单循环，小组前四名进行交叉淘汰决出名次。
五、竞赛规则说明：
（一）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: 

1、第一阶段（小组赛）：分组单循环赛制，胜1场得2分，负1场得1分，弃权得0分。按积分排出小组名次，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同，则按相互间比赛的胜负场次决定名次，胜场多者名次列前；如胜负场数相同，则按相互间比赛的得失分率计算名次，得失分率高者名次列前；如再相同，则按小组赛所有比赛的得失分率进行计算。

2、第二阶段（决赛）： 小组赛前2名的队按图所示进行交叉淘汰赛，1/4赛胜者按照图示参加1—4名决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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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决定名次办法：
第二阶段决赛的胜队为本次联赛第1名,负队为第2名,半决赛的负队决3、4名。

（三）竞赛规则：
1. 运动员人数：比赛双方可报名6人，上场队员为3人。
2. 比赛时间：小组赛全场15分钟，中间没有暂停；决赛分上下两个半时，每半时10分钟，中场休息2分钟，每队有一次暂停，暂停时间为30秒。

3. 比赛中除在罚球、暂停、球员受伤及比赛结束等情况下停止计时表外，其余情况均不停表。
4. 比赛开始：双方以猜拳的形式决定发球权，然后在发球区掷界外球开始比赛，决赛阶段，上半时获发球权的队，下半时不再获发球权，由对方队在发球区掷界外球开始比赛。
5. 发球区：在场地中的中圈半圆叫做发球区，发球区的地面（包括线）算界外。
6. 发球：在发球区掷界外球算做发球。
7. 每次投篮命中后，都由对方发球。
8. 所有交换发球权的情况（如违例、界外球及投篮命中后），均为死球，在发球区掷界外球继续比赛。
所有不交换发球权的情况（如不执行罚球的犯规），则在就近的三分线外发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发球前，必须由裁判员递交球。
9. 守方队员断球或抢到篮板球后，必须将球运（传）出三分线外（持球队员必须双脚踏在三分线外），才可以组织进攻，否则判进攻违例。
10. 交替拥有法则同样适用于本次比赛。

11. 比赛中，每个队员允许三次犯规，第四次犯规罚出场。
12. 任何队员被判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，则取消该队比赛资格。
13. 每个队累记犯规达5次后，该队的第六次以后的侵人犯规由对方执行2次罚球。前5次犯规中，凡对正在做投篮动作的队员犯规：如投中，记录得分、对方个人和全队犯规次数，不追加罚球，由守方发球继续比赛；如投篮不中，则判给攻方被侵犯的队员1次罚球，如罚中得1分，并由攻方继续掷界外球，如罚不中，仍由攻方掷界外球。
14. 替换：只能在比赛计时钟停止的情况下替换，被换下的队员不能再被替换上场（场上队员不足3人时除外）。
15. 得分相等和决胜期：
比赛时间终了，以得分多者为胜方。小组赛比赛阶段，比赛时间终了，如得分相等，执行一对一依次罚球，只要出现某队领先1分即为胜方，比赛结束。在决赛阶段，比赛时间终了，如得分相等，则增加3分钟决胜期，发球权仍以掷硬币的形式决定。如果决胜期得分仍相等，执行一对一依次罚球，只要出现某队领先1分即为胜方，比赛结束。
16. 队长：比赛中，队长是场上唯一发言人。
17.纪律：比赛中应绝对服从裁判，以裁判员的判罚为最终判决。
18．比赛用球由体育部提供6号球。
六、仲裁委员会：  陈祎晟    苏  瑄   张  君
七、裁判员： 本次比赛裁判员由体育教师及部分学生担任。

八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
本次比赛录取前八名，奖励前三名。
九、其他：

1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体育教学研究部。

2、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2014级新生且佩带身份证和学生证，否则不得参加比赛。

3、在比赛期间和比赛后，如发现有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，违反规程者，取消比赛资格。

4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十、竞赛日程与积分表（见附件一、二）
附件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竞     赛     日     程
	比赛日期
	比赛时间
	场 地
	对阵双方
	对阵双方
	场 地

	10月11日

星期六
	9：00
	1
	外语—电信
	生命—石化
	4

	
	
	2
	机电—能动
	理学院—土木
	5

	
	
	3
	经管—计通
	
	

	
	9:30
	1
	材料—能动
	计通—土木
	4

	
	
	2
	外语—机电
	生命—理学院
	5

	
	
	3
	经管—石化
	
	

	
	15:00
	1
	电信—机电
	石化—理学院
	4

	
	
	2
	材料—外语
	计通—生命
	5

	
	
	3
	经管—土木
	
	

	
	15:30
	1
	能动—外语
	土木—生命
	4

	
	
	2
	电信—材料
	石化—计通
	5

	
	
	3
	经管—理学院
	
	

	10月12日

星期日

	9:00
	1
	机电—材料
	理学院—计通
	4

	
	
	2
	能动—电信
	土木—石化
	5

	
	
	3
	经管—生命
	
	

	
	9:30
	1
	A1—B4
	B2—A3
	3

	
	
	2
	B1—A4
	A2—B3
	4

	
	15:00
	1
	A1B4胜—B1A4胜
	B2A3胜—A2B3胜
	3

	
	
	2
	A1B4负—B1A4负
	B2A3负—A2B3负
	4

	
	15：50
	1
	五六名决赛
	七八名决赛
	3

	
	
	2
	冠亚军决赛
	三四名决赛
	4


	
	材料
	外语
	机电
	能动
	电信
	得分
	得失
分率
	名次

	材料
	
	
	
	
	
	
	
	

	外语
	
	
	
	
	
	
	
	

	机电
	
	
	
	
	
	
	
	

	能动
	
	
	
	
	
	
	
	

	电信
	
	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积  分  表
A组
	
	经管
	生命
	理学院
	土木
	石化
	计通
	得分
	得失分率
	名次

	经管
	
	
	
	
	
	
	
	
	

	生命
	
	
	
	
	
	
	
	
	

	理学院
	
	
	
	
	
	
	
	
	

	土木
	
	
	
	
	
	
	
	
	

	石化
	
	
	
	
	
	
	
	
	

	计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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